
服 務 單 位 證 明 書 

茲證明              （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）確已經其 

法定代理人同意在本公司任職，現為轉帳劃薪需要，請 貴社准予開立活期

（儲蓄）存款帳戶，其未成年員工之雇傭關係均經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該員工

辦理所開立帳戶衍生之各申請事項，（如留存往來印鑑、存摺印鑑之掛失、

更換、補發、結清等）及其他種類業務，特立此書為證。 

此 致 

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

公司名稱： 

負 責 人： 

統一編號： 

電 話： 

住 址： 

中       華       民    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經辦 

112.02 

 


